
附件 1

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工作组

工作机制

一、专家工作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成立，

任期 3 年。

二、专家工作组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领导

下，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指导下具体开展工作。

三、专家工作组成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严格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有关规章制度，规范各类学

术行为，加强数据安全管理，确保有关工作依法依规、平稳

有序开展。

四、专家工作组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请示、报告工

作，应当按程序在专家工作组内部进行讨论，形成书面材料

请示、报告。

五、以专家工作组及其成员名义参加评审评价、调研督

导、学术研究、会议论坛、宣传报道、编写书籍、撰写论文、

政策咨询等相关活动的，应当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同

意。

六、专家工作组及其成员在开展相关活动过程中，应当

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不得利用专家工作组成员身份牟取不



正当利益。

七、专家工作组成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国家

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按程序免除或同意其辞去职务，并将有关

情况通报成员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：

1.主动申请辞去职务的；

2.因身体、年龄及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职的；

3.累计 2 次无故不参加专家工作组会议或有关工作，不

履行工作职责的；

4.未经同意，组织开展或参加有关活动造成不良影响，

情节严重的；

5.存在违法违纪、学术不端情形或者违反职业道德的；

6.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专家工作组成员的。

八、专家工作组成员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

报告参加专家工作组工作情况。


